
 

 
交通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自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訂

定發布以來，歷經八次修正。本次修正主要係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

局及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一日起整併改制為交

通部鐵道局後，為建構綠色、智慧之公共運輸，強化鐵道營運監理

作為及輔導國內鐵道相關產業發展，配合業務轉型將「高速鐵路相

關建設基金」更名為「鐵道發展基金」，俾利業務推動所需、提升

業務效能，擴增必要之業務範疇，期以優質軌道運輸的共同創造者

為使命，戮力建設及監理我國優質軌道運輸服務，達到建設快捷便

利、環境永續的軌道系統，以及監督管理穩定可靠、安全舒適的軌

道服務的願景，爰修正交通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 鐵道局肩負鐵道整體發展、營運監理、軌道產業與場站開發等

業務，爰配合業務轉型將高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更名為鐵道發

展基金。（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一條） 

二、依鐵道發展基金設立之宗旨，配合修正鐵道發展基金之來源及

用途。（修正條文第十條、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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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基金為預算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

製附屬單位預算；下設

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國

道公路建設管理基

金、鐵道發展基金及觀

光發展基金四個基

金，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之分預算。 

第三條  本基金為預算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定之特種基金，編

製附屬單位預算；下設

民航事業作業基金、國

道公路建設管理基

金、高速鐵路相關建設

基金及觀光發展基金

四個基金，編製附屬單

位預算之分預算。 

考量鐵道局肩負鐵道整

體發展、營運監理、軌道

產業與場站開發等業

務，配合業務轉型，將高

速鐵路相關建設基金更

名為鐵道發展基金。 

第五條  本基金之管理

機關為本部，下設各基

金之管理機關如下： 

一、 民航事業作業基

金：本部民用航空

局。 

二、 國道公路建設管

理基金：本部高速

公路局。 

三、 鐵道發展基金：本

部鐵道局。 

四、 觀光發展基金：本

部觀光局。 

本基金下設各基

金之管理機關應建立

責任中心制度，以確保

收入及控制成本，發揮

財務管理功能，並使具

自償性交通建設達成

財務計畫設定之自償

比例。 

第五條  本基金之管理

機關為本部，下設各基

金之管理機關如下：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

金：本部民用航空

局。 

二、國道公路建設管理

基金：本部高速公

路局。 

三、高速鐵路相關建設

基金：本部鐵道

局。 

四、觀光發展基金：本

部觀光局。 

      本基金下設各基

金之管理機關應建立

責任中心制度，以確保

收入及控制成本，發揮

財務管理功能，並使具

自償性交通建設達成

財務計畫設定之自償

比例。 

修正理由同修正條文第

三條說明。 

第十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

下：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

金：  

（一）政府循預算

程 序 之 撥

第十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

下：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

金：  

（一）政府循預算

程 序 之 撥

一、將高速鐵路相關建設

基金更名為鐵道發展

基金。 

二、配合鐵道發展基金設

立之宗旨，修正第三

款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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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二）場站及其設

施之使用費

收入。  

（三）助航設備服

務費收入。 

（四）航空站權利

金收入。  

（五）航空器之使

用費收入。  

（六）經分配於民

航服務用之

機 場 服 務 

費收入。  

（七）航空客貨運

園區開發收

入。  

（八）國營國際機

場園區股份

有限公司繳

交之租金或

權 利 金 收

入。  

（九）國營國際機

場園區股份

有限公司盈

餘 分 配 收

入。 

（十）參與相關航

空事業之投

資收益。 

（十一）本基金之 

        孳息收 

        入。 

（十二）其他有關 

        收入。 

二、國道公路建設管 

    理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

程 序 之 撥

款。 

（二）於國道公路

向車輛徵收

之 通 行 費 

款。  

（二）場站及其設

施之使用費

收入。  

（三）助航設備服

務費收入。 

（四）航空站權利

金收入。  

（五）航空器之使

用費收入。  

（六）經分配於民

航服務用之

機 場 服 務 

費收入。  

（七）航空客貨運

園區開發收

入。  

（八）國營國際機

場園區股份

有限公司繳

交之租金或

權 利 金 收

入。  

（九）國營國際機

場園區股份

有限公司盈

餘 分 配 收

入。 

（十）參與相關航

空事業之投

資收益。 

（十一）本基金之 

        孳息收 

        入。 

（十二）其他有關 

        收入。 

二、國道公路建設管 

    理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

程 序 之 撥

款。 

（二）於國道公路

向車輛徵收

之 通 行 費 

（一）配合基金轉型後綜

整土地開發經營管

理相關業務，修正

現行條文第三目規

定並配合該基金來

源之順序調整至第

二目。 

（二）配合該基金來源之

順序，調整現行條

文第二目、第七

目、第八目、第九

目、第十目及第十

一目之順序並精簡

文字。 

（三）配合原高鐵基金項

下高速鐵路車站特

定區區段徵收土地

開發計畫於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屆期結束，刪除

現行條文第四目、

第五目及第六目。 

（四）配合基金納入台灣

高速鐵路股份有限

公司平穩機制專戶

之撥款作為自償性

財源，新增第六目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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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三）經分配於國

道公路建設

用之汽車燃

料使用費收

入。  

（四）服務性設施

有 關 之 收

入。  

（五）辦理區段徵

收取得可建

土 地 處 分 

或有償撥用

價款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

息收入。  

（七）受贈收入。  

（八）其他有關收

入。  

三、鐵道發展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

程 序 之 撥

款。  

（二）土地開發經

營管理相關

收入。  

（三）辦理區段徵

收取得可建

土 地 處 分 

或有償撥用

價款收入。 

（四）高速鐵路回

饋金收入及 

租金收入。 

（五）投資計畫之

事業投資收

入。 

（六）台灣高速鐵

路股份有限

公司平穩機

制專戶之撥

款。 

（七）本基金之孳

息收入。  

收入。  

（三）經分配於國

道公路建設

用之汽車燃

料使用費收

入。  

（四）服務性設施

有 關 之 收

入。  

（五）辦理區段徵

收取得可建

土 地 處 分 

或有償撥用

價款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

息收入。  

（七）受贈收入。  

（八）其他有關收

入。  

三、高速鐵路相關建 

  設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

程 序 之 撥

款。  

（二）辦理區段徵

收取得可建

土 地 處 分 

或有償撥用

價款收入。  

（三）土地開發及

相關設施之

權 利 金 收 

入、租金收

入及經營收

入。  

（四）土地開發成

本依協商結

果 及 比 例 

分配撥入之

款項。 

（五）土地開發淨

虧損依協商

比 例 收 回 

之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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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贈收入。 

（九）其他有關收

入。 

四、觀光發展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

程 序 之 撥

款。 

（二）經分配於觀

光發展用之

機 場 服 務 

費收入。  

（三）交通部觀光

局管有土地

之 租 金 及 

權 利 金 收

入。  

（四）國家風景特

定 區 之 門

票、停車清 

潔維護費、

賣店租金等 

相關收入。  

（五）辦理經行政

院核定之國

家 風 景 特 

定區內土地

開發計畫，

區 段 徵 收 

取得可建土

地處分或有

償 撥 用 價 

款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

息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

入。 

（六）高速鐵路土

地開發相關

事業之投資

收益。  

（七）高速鐵路通

車營運後依

合 約 規 定 

應收取之回

饋金收入及 

租金收入。  

（八）投資計畫之

事業投資收

入。  

（九）本基金之孳

息收入。  

（十）受贈收入。 

（十一）其他有關 

        收入。 

四、觀光發展基金： 

（一）政府循預算

程 序 之 撥

款。 

（二）經分配於觀

光發展用之

機 場 服 務 

費收入。  

（三）交通部觀光

局管有土地

之 租 金 及 

權 利 金 收

入。  

（四）國家風景特

定 區 之 門

票、停車清 

潔維護費、

賣店租金等 

相關收入。  

（五）辦理經行政

院核定之國

家 風 景 特 

定區內土地

開發計畫，

區 段 徵 收 

取得可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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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處分或有

償 撥 用 價 

款收入。 

（六）本基金之孳

息收入。 

（七）其他有關收

入。 

第十一條 本基金之用途

如下：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 

金：  

（一）場站及助航 

設施建設、

改良支出。 

（二）航空器及其

裝備購置支

出。  

（三）航空客貨運

園區開發支

出。  

（四）場站作業維

持支出。 

（五）助航及安全

作業支出。 

（六）民航事業之

宣 導 、 推

廣、訓練及

研究發展支

出。 

（七）航空噪音補

償金及回饋

金支出。 

（八）離島地區居

民航空票價 

補助支出。 

（九）對與民航發

展有關機構

或 團 體 之 

捐助支出。 

（十）航空公司經

營離島航線

之 獎 助 支

出。 

（十一） 參與相關

第十一條 本基金之用途

如下： 

一、民航事業作業基 

金：  

（一）場站及助航 

設施建設、

改良支出。 

（二）航空器及其

裝備購置支

出。  

（三）航空客貨運

園區開發支

出。  

（四）場站作業維

持支出。 

（五）助航及安全

作業支出。 

（六）民航事業之

宣 導 、 推

廣、訓練及

研究發展支

出。 

（七）航空噪音補

償金及回饋

金支出。 

（八）離島地區居

民航空票價 

補助支出。 

（九）對與民航發

展有關機構

或團體之捐

助支出。  

（十）航空公司經

營離島航線

之 獎 助 支

出。 

（十一） 參與相關

一、將高速鐵路相關建設

基金更名為鐵道發展

基金。 

二、配合鐵道發展基金設

立之宗旨，修正第三

款規定如下： 

（一）配合基金轉型後綜

整土地開發經營

管理相關業務，修

正現行條文第二

目規定並配合該

基金用途之順序

調整至第五目。 

（二）配合該基金用途之

順序，調整現行條

文第一目、第八目

及第十目之順序。 

（三）配合原高鐵基金項

下高速鐵路車站特

定區區段徵收土地

開發計畫於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屆期結束，刪除

現行條文第三目、

第四目及第五目。 

(四 )配合基金新增來

源，新增第一目、

第二目、第三目及

第八目以符合平穩

機制之相關用途。 

（五）因高速鐵路已通車

營運經年，爰精簡

第六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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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事業

之投資支 

出。 

（十二） 管理及總

務支出。 

（十三） 其他有關

支出。 

二、國道公路建設管 

理基金：  

（一）具自償性國

道公路之建

設 及 其 設 

施之擴充、

改良支出。 

（二）辦理區段徵

收取得可建

土 地 等 開 

發 成 本 支

出。  

（三）國道公路維

護 管 理 支

出。  

（四）本基金融資

之利息及手 

續費支出。  

（五）國道公路業

務之宣導、

推廣、訓練

及研究發展

支出。  

（六）管理及總務

支出。  

（七）其他有關支

出。 

 三、鐵道發展基金：  

（一）鐵道產業規

劃及國際交

流 相 關 支

出。 

（二）整體鐵道路網

之相關規劃

作業支出。 

（三）鐵道營運監理

相關支出。 

航空事業

之投資支 

出。 

（十二） 管理及總

務支出。 

（十三） 其他有關

支出。 

二、國道公路建設管 

       理基金：  

（一）具自償性國

道公路之建

設 及 其 設 

施之擴充、

改良支出。 

（二）辦理區段徵

收取得可建

土 地 等 開 

發 成 本 支

出。  

（三）國道公路維

護 管 理 支

出。  

（四）本基金融資

之利息及手 

續費支出。  

（五）國道公路業

務之宣導、

推廣、訓練

及研究發展

支出。  

（六）管理及總務

支出。  

（七）其他有關支

出。 

 三、高速鐵路相關建 

     設基金：  

（一）辦理區段徵

收取得可建

土地等開發

成本支出。 

（二）土地開發經

營支出。  

（三）辦理經行政

院核准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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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區段徵

收取得可建

土地等開發

成本支出。 

（五）土地開發經

營管理相關

支出。 

（六）高速鐵路沿線

之租金及相

關支出。 

（七）投資計畫之

事業投資所

需 資 金 及 

相關支出。 

（八）其他高速鐵路

財改方案平

穩機制之相

關支出。 

（九）管理及總務

支出。  

（十）本基金融資

之利息及手

續費支出。 

（十一）其他有關 

        支出。 

四、觀光發展基金：  

（一）國家風景特

定 區 之 興

建、整建、 

規劃、維護

及維持等觀

光 設 施 支 

出。 

（二）國際及國內

觀光配套設

計、宣導 、

推廣、行銷、 

研究發展等

支出。  

（三）補助地方政

府及觀光遊

憩 相 關 單 

位興建、整

建、規劃、

速 鐵 路 相 

關建設開發

支出。 

（四）土地開發淨

利益依協商

比 例 分 配 

之支出。 

（五）參與高速鐵

路土地開發

相 關 事 業 

之 投 資 支

出。 

（六）高速鐵路通

車營運後依

各 該 合 約 

規定應支付

之 租 金 支

出。  

（七）投資計畫之

事業投資所

需 資 金 及 

相關支出。 

（八）本基金融資

之利息及手 

續費支出。  

（九）管理及總務

支出。  

（十）其他有關支

出。 

四、觀光發展基金：  

（一）國家風景特

定 區 之 興

建、整建、 

規劃、維護

及維持等觀

光 設 施 支 

出。 

（二）國際及國內

觀光配套設

計、宣導 、

推廣、行銷、 

研究發展等

支出。  

（三）補助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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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維持

等觀光設施

支 出。  

（四）辦理經行政

院核定之國

家風景特定

區內土地開

發計畫，區

段徵收取得

可建土地等 

開發成本支

出。  

（五）管理及總務

支出。 

（六）其他有關支

出。 

府及觀光遊

憩 相 關 單 

位興建、整

建、規劃、

維護、維持

等觀光設施

支 出。  

（四）辦理經行政

院核定之國

家風景特定

區內土地開

發計畫，區

段徵收取得

可建土地等 

開發成本支

出。  

（五）管理及總務

支出。 

（六）其他有關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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